
	保安服务企业信用评价指标及评分细则（试行）

	评价项目
	序号
	评价指标
	本项分值
	评分细则

	一、公共信用综合评价

（20分）
	1
	政府主导建立的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记录
	20
	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为A的不扣分，评价为B的扣5分，评价为C的扣10分，评价为D的扣20分。（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综合评价情况）

	二、日常监督（20分）
	2
	保安服务公司基本情况
	3
	公司主要管理人员、经营地址等实际情况与证照信息不符的，每项扣1分。

	
	3
	管理制度建设与落实情况
	2
	组织机构和保安服务管理、岗位责任、保安员管理制度建设与落实情况每少1项扣0.5分。

	
	4
	监控影像资料、报警记录留存制度落实情况
	2
	应当留存的监控影像资料、报警记录未留存的，发现1起扣0.5分；删改或者扩散保安服务中形成的监控影像资料、报警记录，发现1起扣0.5分。

	
	5
	保安服务项目合法性核查情况
	2
	对保安服务项目合法性未进行核查的，发现1起扣1分。

	
	6
	保安员在岗培训情况
	2
	发现未按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要求开展岗位培训1次扣0.5分。

	
	7
	保安员装备配置情况
	2
	未按照《保安员装备配备与管理要求》规定，为保安员配备相应的器材装备的，每人（次）扣0.5分。

	
	8
	保安员岗位形象管理
	2
	保安员未按规定要求着装，且佩戴保安服务标识、编号和公司标志的，发现1起扣0.5分。

	
	9
	保安员持证率
	3
	持证率达100%不扣分，每低于10个百分点，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	10
	保安员任职资格情况
	2
	发现从事保安人员有法律禁止性规定的，每人（次）扣1分。

	三、遵纪守法（30分）
	11
	上年度公司违法违规情况
	5
	违反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，被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的，扣1分；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的，扣2分；公司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，扣5分。

	
	12
	上年度公司主要管理人员违法情况
	5
	被行政处罚1人扣5分。

	
	13
	上年度保安员在岗期间，侵犯国家、公司、个人的合法权益情况
	5
	被公安机关予以训诫的，扣1分；被吊销保安员证的，每吊销1人，扣2分；保安员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，扣5分。

	
	14
	公司存在不正当竞争情况
	3
	上年度存在不正当竞争 ，不诚信经营行为 ，被通报的， 发现1次扣1分

	
	15
	变相经营保安业务情况
	3
	公司接受单位或个人以挂靠、承包、委托等形式变相经营保安业务情况，发生1次扣1分。

	
	16
	合同履约情况
	2
	未按合同人数、服务时间、岗位要求执行的，每项扣0.5分；虚假合同、转包合同扣2分。

	
	17
	保安服务满意率
	5
	通过对保安服务客户（单位）进行匿名问卷（涵盖服务态度、响应速度、问题解决等10项指标），有效样本量不低于客户总数的30%。有效样本量不低于客户总数的30%，低于30%按比例扣分。 

	
	18
	公司被上级通报批评情况
	2
	被省、市级通报批评1次扣2分；被区县政府通报批评1次扣1分。

	四、权益保障（20分）
	19
	保安员合规用工情况
	5
	劳动外包、劳务派遣等违规用工情况，发现1例扣1分。

	
	20
	保安员劳动合同管理情况
	3
	持有保安员证但未依法签订劳动合同，建立员工档案的，发现1人扣0.5分。

	
	21
	保安员社保缴纳情况 
	5
	查阅缴纳养老、工伤、失业保险记录，法定参保率低于100%的，每低于10个百分点扣0.5分。（人社部门社保系统数据比对 ）

	
	22
	投诉举报事项处理情况
	3
	监察投诉举报未处理，发现1例扣1分。

	
	23
	保安员工资水平情况
	2
	在册保安员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，扣2分。

	
	24
	保安员工资发放情况
	2
	恶意拖欠员工工资发现1人（次）扣0.5分。

	五、激励加分（10分）
	25
	组织建设情况
	1
	建立党团、工会组织且正常开展工作的，加1分。

	
	26
	使用“警保指挥调度系统”情况
	2
	公司法人、主要管理人员、保安员信息、执勤点位及时录入更新的加1分；服务派遣、服务区域信息及时录入更新的加1分。

	
	27
	科技平台建设应用情况
	2
	公司建设或应用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互联网平台等，提高安全保障能力的，加1分；配备无人机、机器人、信号干扰设备、人脸识别设别等保安执勤科技装备的，加1分，最高不超过2分。

	
	28
	管理体系认证情况
	1
	获得质量管理体系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、环境管理体系、3A信用等级以上认证等证书的 ，加1 分

	
	29
	获得表彰奖励情况
	2
	省部级以上表彰1次加2分；经区县政府、市级部门通报表扬1次加1分，最高不超过2分。

	
	30
	参与群防群治、警保联动情况
	2
	积极参与群防群治、警保联动工作的，加1分；根据提供的案件线索破获重大案或协助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的，加1分。保安员被党政机关相关部门认定为见义勇为的加1分，最高不超过2分。


晋城市保安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申请表
	公司名称
	

	公司地址
	

	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	
	成立日期
	

	公司性质
	o国有独资o国有控股o国有参股
o民营企业o合资企业o其他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身份证号
	

	总经理
	
	联系电话
	

	身份证号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保安服务企业信用评价承诺
晋城市公安局：
我单位自愿参与晋城市公安局组织的保安服务企业信用评价活动，除 评价所需资料外，我单位也将全力配合各项评价工作，保证在信用评价过程 中提供的所有资料信息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，遵守评价规则。
特此承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

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月    日




